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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命令確定之效力與再審 
許恒輔律師編著《民事訴訟法（下）》高點出版 

 
 
 
 

一、支付命令之確定（民訴§521） 

確定之原因： 

  未於二十日法定期間內聲明異議者。 

確定之效力： 

僅有執行力而已，無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詳前述民訴§521Ⅰ之修法說明）。 

支付命令執行力之範圍： 

原則： 

  及於支付命令所載之所有債務人。 

合夥團體之特別處理（詳下例）。 

 

 

A、B、C、D四人共同組成甲合夥團體，推派A為執行事務之合夥人（代表人），於一

百零二年一月向乙訂購貨物一批，有一百萬價金未付，D於一百零二年二月退夥；而於

一百零二年三月間，甲團體又向丙訂購貨物一批，有一百五十萬；價金未付，乙、丙分

別於一百零二年五月間聲請對甲團體發支付命令，經法院依法核發並確定後，甲團體已

無任何財產可供執行，此時乙、丙可否主張執行D個人之財產？ 

擬答 

丙不得主張執行D之財產： 

民法第六百九十條規定：「合夥人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仍應負責」，

合先敘明。 

準此而言，丙對甲團體之債權係發生在D退出合夥後，並非D退夥「前」該合夥團體所

生之債務，依民法第六百九十條之規定，D自毋庸以個人財產負任何清償之責，乃屬當

然。 

乙亦不得主張執行D之財產： 

  乙對於甲團體之債權雖係發生於Ｄ退夥前，惟其於法院對合夥團體核發支付命令前已

退夥者，實務上認其仍不受支付命令之效力所及！例如最高法院一百零一年台上字第三二八

號判決曰：「按確定判決雖僅令合夥團體履行債務，但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自得對合夥人執

行，司法院院字第九一八號解釋固有明文，惟該解釋對其所謂合夥人之範圍究為如何，並未明

示。推之法理，法院所發支付命令係命合夥給付者，乃命組成合夥之合夥人負責，早已退出合

好書搶鮮閱 

 

問 題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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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者，非法院所發支付命令所命給付之對象，自非支付命令之效力所及。原審本此意旨，而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難謂有何違背法令。」1 

 

 

 
同樣的情形若係發生於合夥人個人退夥「前」之債權債務關係，而以「提起訴訟」

之方式主張權利者，亦係採相同之模式處理，亦即以提起訴訟「時」該合夥人是否已退

夥，做為決定對於「合夥團體」所取得判決之執行力或既判力是否及於合夥人個人之依

據！對此問題，最高法院一百零一年台上字第三二八號判決借用「訴訟擔當」之法理加

以論述，論理精闢考生須特別注意其理論之說明，茲檢附判決意旨如下：「合夥人以約

定或決議，委任部分合夥人執行合夥事務，而使此部分合夥人於執行合夥事務之範圍

內，對於第三人為其他合夥人之代表，則以合夥團體為原告或被告，提出與合夥事務有

關之訴訟，而由此部分合夥人代表合夥團體者，可認為此部分合夥人係經其他合夥人授

予訴訟實施權，基於任意訴訟擔當之法理，為其他合夥人為原告或被告，依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零一條第二項、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認此確定判決之既

判力、執行力擴張及於其他合夥人。惟合夥人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

依民法第六百九十條雖仍應負責，然已不具有合夥人身分，則於其退夥後，以合夥團體

為原告，提出與其退夥前合夥事務有關之訴訟，雖由執行事務之合夥人代表合夥團體，

但無從基於任意訴訟擔當之法理，認該確定判決之既判力、執行力可擴張及於已退夥之

合夥人」。 
 

二、確定支付命令之救濟方式 

一百零四年七月增訂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 

  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加以救濟，法院並得依債務人之聲請命債務人供擔保，

停止執行程序。 

補充說明： 

除前開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三項「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之救濟方式外，若債權人已持確

定之支付命令開始強制執行者，債務人尚得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提起「債務人

異議之訴」救濟，並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聲請供擔保停止執行程序。2 

一百零四年七月新法既已將支付命令確定後之效力修改為僅有執行力，而無與確定判決

同一之效力（民訴§521Ⅰ），故債務人主張支付命令所載之債權不存在而欲排除執行

                                                        
1  同學須特別注意題目的前提是乙對「合夥團體聲請支付命令」；若題目改成乙的支付命令係以D個人為債務

人聲請的話，若D未異議而導致支付命令確定者，則乙自得對D個人財產為執行，乃屬當然。 

2  詳一百零四年七月增訂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三項之立法理由說明，此時即形成了所謂「規範競合」之情形，

債務人得任擇其中一種方式加以救濟！須特別注意者，有規範競合之情形者，僅限於債務人已聲請執行「後」

始有適用，若債權人尚未聲請強制執行者，債務人僅能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三項提起「確認支

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之訴加以救濟，而無債務人異議之訴之問題，乃屬當然。 

編者按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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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者，即不必再以「再審之訴」之方式加以救濟！3 

此外，須特別注意者，乃支付命令若係因「送達不合法」應失效，而法院誤認其已確定

而發確定證明書者，其救濟方式民事訴訟法已於第五百十五條第二項設有特別規定（詳

前述），此時當然非依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或債務人異議之訴加以救濟，逕依第五百十

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支付命令之確定證明書」即可，請考生特別注意，切

莫混淆。 

 

 
  
支付命令係因債權人以不正手法取得並確定者（例如：以詐騙之方式捏造證據騙取法院

核發，或以誘騙方式勸使債務人不異議而確定者），若債權人持該支付命令已執行完畢

債務人之財產者，試問債務人針對所受之損害得如何救濟？例如：甲向乙發卡銀行申請

核發信用卡，嗣後乙銀行寄發帳單予甲，總計二十萬元，甲拒不給付，乙銀行乃向法院

聲請對甲核發支付命令。甲於收受支付命令後曾向乙銀行表示伊未有簽帳單上之消費行

為，該簽單係他人偽造盜刷，乙銀行乃向甲表示願私下與甲協商，請甲不必對該支付命

令為異議，甲信以為真，致使該支付命令確定，致使甲之財產二十萬元遭乙銀行執行，

甲主張乙銀行持該確定之支付命令所取得之執行名義為不合法，致使甲受有損害，試問

甲得如何救濟？ 【92司改編】 

擬答 

  甲得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之規定向乙銀行求償二十萬元；例如最高法院一○五年台上

字第九七一號判決曰：「按於一○四年七月一日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一項修法前已

確定之支付命令，固因債務人未於二十日內提出異議而取得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當事人

即不得就支付命令所據之同一法律關係更行起訴。惟法院於核發支付命令前並未就債權人之

請求為實質審理，債務人於督促程序並無平等、公正之聽審機會及參與辯論之程序，倘該確

定支付命令係因債權人以不實之陳述或證據資料，使法院陷於錯誤而核發者，債務人因債權

人執該確定支付命令聲請強制執行受有損害時，即非不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訴

訟，以資救濟。此項訴訟之法律關係及其原因事實與該確定支付命令並非相同，無所謂違反

修法前確定支付命令之既判力可言。」4 

 

                                                        
3  因此舊法時代諸多支付命令聲請再審或提起再審之訴之判例見解，將來勢必均將遭廢棄而不再援用。 

4 須特別注意，此種情形與前揭債務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三項或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救濟之情形不同；蓋前者係債務人之財產已受「執行完畢」，故僅能另起爐灶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向以不正

當手段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求償，而後者則是支付命令雖因不正手段取得而已「確定」，然此時執行程

序尚未開啟或執行完畢，故債務人尚有針對債權存否加以爭執救濟之必要，且尚得依法聲請「停止執行」

以避免受有損害！考生切莫混淆相關救濟方式之適用前提！ 

問 題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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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定之支付命令可否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 

問題源起（案例事實）： 

  甲主張為乙之債務人，乃對乙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法院合法送達予乙後，乙未於二

十日不受期間內異議，致使該支付命令確定，事後乙之另一債權人丙知悉後，認為甲、乙

二人係串謀製造假債權，乃主張自己為利害關係人，且未於甲、乙之支付命令程序中受程

序保障為由，列甲、乙為共同被告，針對甲、乙間之確定支付命令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

是否合法？ 

實務見解： 

  認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丙僅得以甲、乙為共同被告，提起「確認甲、乙間系爭

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之訴加以救濟！其理由如下： 

甲、乙間支付命令程序係屬非訟裁定程序，本非任何第三人（例如乙之債權人丙）所能

參加，故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七條之一原始立法意旨觀之，其僅是在賦予「原本得參

加（或加入）他人訴訟程序而未能參加（或加入）他人訴訟程序，致使程序保障受有侵

害之利害關係人救濟之手段」，故而針對支付命令此種「根本不可能允許任何第三人加

入（參加）以獲程序保障之『非訟裁定』程序」，自非第三人撤銷訴訟所欲規範之類型。 

甲、乙間支付命令裁定之執行力僅及於甲、乙二人，不可能及於受裁定以外之任何第三

人，且支付命令修法後已不具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既判力）之情形，故丙亦不符合民

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七條之一所稱「受他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情形。 

 

 

專題研究 

債權人就債務人所受之支付命令，得否

代位債務人聲明異議（102年律師二試第六題第小題） 

一、問題之源起 

債務人某甲在外負債累累，其債權人乙乃向法院聲請對甲核發支付命令，經法院裁定准許

核發支付命令並合法送達於債務人甲，惟甲接獲支付命令後無動於衷，並未打算於法定期間內

聲明異議，甲之另一債權人A知悉此事後，認為某乙之債權誠屬可疑，若不對該支付命令異議

者，則某乙之債權即發生等同於確定判決之效力，將來對甲之財產請求強制執行時，乙亦可以

主張依其債權額比例參與分配，對A之地位而言實屬不利，於是A乃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之規

定，以自己之名義代位債務人甲對於該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試問A之行為是否合法？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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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務見解之演進 

早期見解（肯定說）： 

  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台抗字第二四○號判例曰：「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凡以權利之

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

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採取債權人得廣泛地代位債務人為訴訟上行為之態

度；因此，支付命令之異議，性質上既為「訴訟行為」之一種，解釋上債權人當可代位債

務人為之。 

中期見解（否定說）： 

  例如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抗字第五九○號裁定曰：「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

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固定有明文。惟在訴訟

程序中之行為，如依法律之規定，僅該當事人始得為之，且依其性質，並不適於由他人代

位行使之訴訟行為，自不能准由該當事人之債權人代位行使，例如提起上訴、對強制執行

方法之聲明異議、對假扣押假處分裁定提起抗告、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等是。又依民事訴

訟法第五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僅債務人得對於支付命令提出異議，如債務人於法定期間

內提出異議，依同法第五百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其支付命令即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

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是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之異議權，依其性質，與前揭之

上訴、抗告權相類似，一旦行使，即足以使原已可確定之法律關係，再度歸於不確定之狀

態，惟仍由原來之當事人繼續進行訴訟，自不適於由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代位行使。」 

最新見解（否定說）： 

  最高法院九十九年第六次民事庭決議曾加以討論： 

甲說：否定說。 

   按訴訟程序中之行為，僅訴訟當事人或訴訟法規定之關係人始得為之，是在訴訟程

序上唯有債務人始得進行之行為，尚非他債權人所得代位行使。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失其效力，以

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即進入訴訟程序。且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規定之債

權人代位權，係債權人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若他債權人得代位債務人對

支付命令提出異議，則異議人為該他債權人，被告反為債務人。故由他債權人以自己之

名義代行被告之訴訟行為，並不妥當（最高法院85台抗590裁定、司法院第16期司法業

務研究會第一廳研究意見參照）。 

乙說：肯定說。 

按債權人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債務人得不附理由向法院提出

「異議」之行為，係屬訴訟行為之一種。如該支付命令所載之「請求」確屬存在，債

務人固得選擇不行使異議權，以達節省勞費，並使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儘早確定之督

促程序立法目的。惟債務人倘明知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或債務人與債權人通

謀，使債權人取得虛偽之「請求」，或有類此之情形者，既無從期待債務人為「異議」

而進行後續之訴訟程序，致任由該原不得核發之支付命令確定，顯不足以保障其他真【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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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債權人之權利，並造成司法資源之浪費。故參酌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抗字第二四○

號、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一八八六號判例意旨，應准許其他債權人代位行使該屬於訴訟

行為範疇之異議權，使支付命令失其效力，而其「代位異議」之權限，亦於支付命令

失其效力，督促程序終結時消滅，方無悖於督促程序規定之原意。至於督促程序終結，

視為起訴應進行通常訴訟程序後（其間或因債權人撤回，或因其明知債權不實，未補

繳裁判費而不備程式）原「代位異議」之債權人如何行使其權利（參加訴訟或提起主

參加訴訟等），係屬另一問題（最高法院97台抗490裁定參照）。 

 代位權之行使，不限於訴訟上之方法，訴訟外之方法亦得為之。訴訟上之方法如起訴、

聲請強制執行、提起反訴、上訴、參加訴訟、假扣押、假處分等。訴訟外之方法如中

斷時效、申報破產債權、受領清償、通知、催告、撤銷、解除、選擇、登記，凡是債

務人行使權利所得為者，債權人均得為之。故其他債權人應可代位提出異議。 

研討結果：採甲說。 

 

 
  
債權人得否代位債務人提起再審之訴？ 

 
擬答 

對此應採否定之見解！蓋「再審之訴」性質上為「原訴訟程序之續行」，並非於本案訴訟

程序外另行獨立開啟一新訴訟程序矣！5故若債權人代位提起者，法院應以當事人不適格駁

回其訴。 

實務上亦同此見解，例如最高法院一百零一年台抗字第七四五號裁定曰：「訴訟程序中之

行為，既僅訴訟當事人或訴訟法規定之關係人始得為之，則在訴訟程序上唯有債務人方得

進行之行為，自非他債權人所得代位行使，再審之訴，係對於已確定而不利於己之終局判

決，聲明不服，請求法院再開或續行前訴訟程序更為審判之特別救濟方法，提起該訴之當

事人必以原確定判決之當事人或其繼受人為限，初非各該當事人或繼受人之債權人所得代

位提起，此觀就兩造確定判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僅於前訴訟程序中已為參加

者，始得以參加人地位輔助一造（即以原當事人名義）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五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自明」之理由。」 

 
 
 

                                                        
5 黃國昌，「債權人得否代位債務人提起再審之訴」一文；載於月旦法學教室第一二八期。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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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究 

一百零四年七月修正後之支付命令，有

無溯及效之問題？ 

一、新法之生效施行日 

依施行法第十二條第六項之規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施行，即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開始

生效施行。 

二、舊法時代之支付命令事件，應如何適用法律（新舊法銜接適用之問題） 

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之後「聲請」支付命令者： 

  當然適用全部新法之規定，殆無疑義。 

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前「聲請」支付命令，然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後始確定者（即舊法

時代聲請，新法時代確定之案件）： 

例如甲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日聲請支付命令，並合法送達於債務人，債務人未於法定

期間內聲明異議，導致支付命令於一百零四年七月十一日確定者。 

此時仍應直接適用一百零四年七月之新法加以處理（施行法§4-4Ⅰ）。 

立法理由： 

  此乃「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之具體落實。 

一○四年七月一日前即已確定者（即舊法時代聲請，舊法時代已確定之事件）： 

依舊法之規定處理（例如：確定之支付命令仍有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舊民訴§521）。 

債務人得對於確定之支付命令提起再審之訴： 

施行法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十二

條第六項公告施行前確定者，債務人仍得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提起再審之訴。 

立法理由： 

  法安定性考量。 

債務人再審事由之擴大： 

施行法第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前項情形，債務人有債權人於督促程序所提出之證物

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或債務人提出可受較有利益裁判之證物者，仍得向支付命令管

轄法院提起再審之訴，並以原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 

說明： 

舊法時代雖規定支付命令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事由者，債務人

得提起再審之訴，惟實務上最高法院六十一年台抗字第四○七號判例卻採限縮解

釋，認為支付命令之聲請，本即不須以債權人提出任何債權憑證為必要，且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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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不附理由提出異議，故債務人不得以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為判決基

礎之證物係偽造、變造者」為理由提起再審之訴，合先敘明之。 

惟本次施行法為擴大債務人之保障，乃明文排除早期最高法院判例之見解，明確肯

認得以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變造者」為由提

起再審之訴。 

不惟如此，施行法第四條之四第三項更於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外，增設「債

務人得提出可受較有利裁判之證物」。此一事由做為再審事由，使支付命令之再審

較之一般確定裁判之再審事由更加寬鬆，可謂本次施行法增訂之最大特色。 

再審期間之延長： 

施行法第四條之四第四項之規定：前項再審之訴應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

法第十二條第六項公告施行後二年內為之，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之限制。本施行

法公告施行起至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成年後二年內均得為之。 

立法理由： 

  強調債務人之程序保障及未成年人利益之保障。 

提起再審訴訟之除外規定： 

施行法第四條之四第五項規定：「前二項規定，債務人就已經清償之債務範圍，不適

用之。」 

立法理由： 

  兼顧法安定性原則及債權人既得權益之保障，故增設第五項之除外規定。 

債務人之清償，不論係主動清償或遭強制執行而清償，均有本項之適用（最高法院109

台上344）。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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